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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视域下 

环境规划的属性、任务与范畴
□ 史骥伟  瞿琳  包存宽

2023 年 12 月，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系统阐释了全面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2025 年

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建

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实施意见》

《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美

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美丽中

国建设的实施体系进一步完善。

至此，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

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格

局已经形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指出，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一项既能兼

顾目标引领与问题导向，又能统

筹协调全领域各个方面，还能衔

接从理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

的综合性政策工具。规划是为实

现特定目标，依据自然规律和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对人类活动作

出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安排。

2018 年 的 规 划 体 制 改 革 和 2025

年 6 月结束公开征求意见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

案）》都明确，国家建立“以国

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

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

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已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 结 束 征 求 意 见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

划法（草案）》也明确“国家级

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应当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

并按规定适时调整”。在规划体

系不断完善的当下，美丽中国建

设需要相关规划尤其是环境规划、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简称

“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

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们对《意见》中的 33 个三

级标题进行了梳理，选出 27 个与

规划相关的主题，梳理出环境规

划、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在

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使命与任务。

（见图 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

是先于人存在的。一方面，包括

生态环境在内的自然界是人类社

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涉及社会经

济、生产生活各方面和全过程。

环境规划，实质上是“为了环境”

（实现特定的生态环境目标）而

对“人类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

进行的合理（既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又符合自然规律）安排。

因此，在整个规划体系中，环境

规划即便被定位为专项规划，也

明显不同于其他专项规划。最大

的不同就在于环境规划须担负起

统筹协调其他专项规划之责，甚

至协同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形成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规划

合力”。因此，亟须基于美丽中

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梳理环境规

划的属性与任务，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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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规划、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使命与任务

界定环境规划的范畴。

一、美丽中国视域下环境规划

的本质属性

规划是对人们社会经济、生

产生活等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合理安排。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环境

规划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政策载

体，要能够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等理念融入具体的制度

安排、规划设计和建设实践中。

因此，应依据时间性、空间性和

关联性“存在的三元辩证”，在

美丽中国视域下深入分析环境规

划的本质属性。（见图 2）

1. 环境规划的时间性

我 国 具 有 长 期 规 划 的 传 统

和战略规划的定力，也将以规划

的 确 定 性 和“ 长 期 主 义” 坚 定

并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意

见》不仅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

三个阶段目标，还进一步指出，

“ 十 四 五” 期 间（2021 － 2025

年）以深入攻坚为重点，实现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

间（2026 － 2030 年） 巩 固 拓 展

成果，确保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目标，并推动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十六五”期间（2031 － 2035 年）

整体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实

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建成

美丽中国。可以说，美丽中国建

设的关键节点和时间跨度与规划

编制周期相一致，体现了环境规

划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美丽中

国建设中的“龙头”和“载体”

作用。

2. 环境规划的空间性

“美丽 +”建设工作以美丽

中国为统领，需要美丽城市、美

丽乡村等不同地域，美丽蓝天、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山川

等不同方面的共同推进。环境规

划的空间性，既体现在省、市、

县等不同行政层级的规划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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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一体

化安排。同时，考虑大气、水、

土壤等环境要素，以及流域、海

域与区域特征，它还体现在长江、

黄河等跨流域规划中。这使得环

境规划兼具地域性、区域性和全

国性特征。

3. 环境规划的关联性

美丽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协调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城乡

关系，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

关系，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

等，还要求“全领域转型”和“全

社会行动”，需要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因此，环

境规划在关系维度上，应突出其

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充分协调与

合理安排的能力，能够通过制度

协同和多元主体协作，统筹产业

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

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规划应

指导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等

领域专项规划的环保专题的内容、

形成与施行，促进能源、工业、

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

域绿色低碳转型，以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为重点，优化能源结构，

协同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学校等

基层单位开展绿色、清洁、零碳

引领行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

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政府

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制度协同

与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协作。

二、美丽中国视域下环境规划

的主要任务

规划作为从理念到行动、从

理论到实践的桥梁，其本身具有

哲学任务、适应任务和转译任务。

规划编制需要贯彻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等理念，对现实问题进行

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科学、合理、

图 2 美丽中国视域下环境规划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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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此基础

上，将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转化

为“规划语言”以更好指导实践，

促进哲学与科学之间、不同学科

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

交流”。

1. 哲学任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作

为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基本依据和

首要准则。

在哲学层面对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认识，主要体现为人类

对自然界规律的理解与把握。马

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因自

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

系。”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对自

然怀有敬畏之心，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质上

是一个包含三个层次的“共同体”，

分别是地球生命共同体或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其

中，“地球生命共同体”与“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属于同

一层次的不同表述。“地球生命

共同体”侧重于自然界的视角，

强调地球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形

式的相互依存与共生关系；而“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则侧重于人

类视角，凸显人类在“人与自然

关系”或地球生命网络中的位置

与责任，强调人类行为对自然生

态系统的影响及人类与自然界的

共生状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

命共同体，即生态系统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生态要素之间以及各

生态要素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依共

存、彼此影响和适应，构成休戚

相关、生生不息的生命链条，这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存续的前提和

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

类社会内部，强调的是各国、各

民族之间在命运上的紧密相连与

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活

动又反作用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2. 转译任务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理念

层面的，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

价值引领，是价值性问题；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理论与实践层面

的，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是具有

理论支撑和实践导向的战略要求

或发展目标。从哲学理念到实践

准则，需要通过规划进行“转译”。

不同领域及其背后的不同学

科之间，以及学科知识到地方实

践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壁垒，规划

也承担起相应的“转译”任务，

将各个领域的理念和知识融合并

“转译”到实践领域。美丽中国

建设需要跳出自然科学领域，实

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

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规划学、

政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

科知识体系。规划能够融合各学

科基质，指明绿色低碳发展的美

丽中国建设道路。

除此以外，还应将学理性、

政策性的规划文本“转译”为便

于公众理解的行动指南。在美丽

中国建设中，规划不应停留于政

策语言与学术语言，而应“转译”

为大众语言，促进不同地区和不

同人群之间的有效沟通，避免信

息鸿沟，保证信息对称。

3. 适应任务

《意见》强调美丽中国建设

要求“全方位提升”和“全地域

建设”，坚持地域统筹和城乡融合，

一体化推进美丽蓝天、美丽河湖、

美丽海湾、美丽山川等“美丽 +”

建设工作。同时，因地制宜、梯

次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域覆盖，

展现大美西部壮美风貌、亮丽东

北辽阔风光、美丽中部锦绣山河、

和谐东部秀美风韵，塑造各具特

色、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建设板

块。因此，环境规划应分区分类

系统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

护生态安全，在省级、市级、县

级等行政区，京津冀、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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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进行大气、

水、海洋、土壤等生态要素的污

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三、美丽中国视域下环境规划

的基本范畴

环境规划应主动衔接未来的

发展规划法和生态环境法典，瞄

准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要求。环境规

划或生态环境规划，是为了“生

态环境”而对人类相关社会经济

活动在“时间－空间－关系”三

个维度上的协同与合理安排，因

此，环境规划应涵盖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个方

面。

1. 污染防治

污染防治方面主要涉及空气、

水、土壤、噪声等环境要素污染

治理相关的规划或篇章，明确包

括治理手段、重大工程、环境监

测等内容，覆盖源头防控、过程

监管、末端治理、后果严惩等管

理工作。对未达到国家生态环境

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海

域，要制定并实施限期达标规划、

改善规划及其实施方案等。

当下，“美丽 +”建设仍面

临着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

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

根本扭转等挑战。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专项规划，应涵盖污染防治

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并

统筹、协调、指导和约束未达到

国家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

域、 流域、 海域依法制定的限期

达标规划、改善规划及其实施方

案，以及水行政、林业草原等有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编制有

关生态环境领域的规划，共同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 生态保护 

生态保护方面主要包括，维

护生态服务功能、保障生态安全、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产品需要，

筑牢自然生态屏障，稳固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遵循“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

理念，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强化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的统筹协

调作用，推动生态系统格局更加

稳定。

相应的生态保护规划，除了

明确生态保护目标、任务、保障

措施等，还应涉及国土空间规划

的相关生态保护内容（比如生态

空间统筹安排、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区

域规划中有关生态环境领域的规

划或生态环境专项规划，林业、

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

以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其中，

以“三线一单”为主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须纳入环评尤其是规划

环评、政策环评，并通过环评的

行政许可进一步落实环境规划的

相关要求。这既可以增强环境规

划对社会经济相关活动的刚性和

可操作性，又可以“发挥规划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指导和约

束作用”。

3. 绿色低碳发展 

在美丽中国“全领域转型”

的建设目标下，绿色低碳发展是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

也应是环境规划的重要内容。相

关规划内容须聚焦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协调

各方力量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

低碳发展，积极推动各类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积极稳妥推进和实

现碳达峰。

其中，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

缓和适应两个方面，须协同区域

规划中有关绿色发展领域的规划

或绿色发展专项规划，统筹能源、

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

业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编制

有关生态环境领域的规划，统筹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清洁生产，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相关领域或部门的环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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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须统筹协调，并加强环境规

划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尤其是规

划环评制度的衔接，以形成协同

推进“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

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

态环境权益，推动绿色发展，建

设生态文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制度合力。

四、政策建议

1. 加快推进环境规划制度化

进程

2025 年 12 月 22 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

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

审议，从国家制度层面进一步完

善规划体系的制度化进程；在地

方上，《上海市发展规划条例》

已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开始施行，

从制度层面完善发展规划的制定、

实施工作。建议可抓住规划体系

制度化的“机会窗”，加快推进

环境规划的制度化进程。

一方面，应确立环境规划体

系、规划内容、编制与实施规范

等基本内容，厘清环境规划体系

内部的关系，明确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对限期达标规划、改善规划

及其实施方案的指导和约束功能，

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编制有关生

态环境领域规划的统筹和协调功

能；另一方面，应通过生态环境

法典明确环境规划作为专项规划

的“协调者”定位，统筹协调其

他专项规划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并与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协

同，推进“美丽 +”建设。

2. 更好衔接环境规划与其他

环境管理制度，形成“1+1>2”的

效能

环境规划应统领各项环境保

护工作，促进与环境管理各项制

度，尤其是规划环评制度的有效

衔接，形成共同推动“美丽 +”

建设的制度合力。环境规划需要

统领排污许可、生态补偿、环境

监测等环境管理制度，确保所有

环境保护工作围绕规划确定的目

标、任务和空间布局展开，并强

化生态环境规划与规划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的制度衔接，以“三线

一单”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

核心依据，并通过环评的行政许

可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规划的相

关要求，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

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除此以外，规划环评制度

等环境管理制度可反作用于环境

规划，通过对规划方案生态环境

合理性的论证，实现科学编制与

有效实施的衔接。

3. 聚焦“十五五”，明确美

丽中国建设主线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

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既要巩固已

有成果，又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根本性改善。为此，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需要突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工作主线，将美丽中国建

设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

应以发展规划作为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载体”和“龙

头”，将美丽中国建设的相关要求，

作为其他各类规划、重点开发和

重点保护区域相关规划编制与实

施的基本遵循。同时，通过国土

空间规划画好美丽中国蓝图，为

城镇增长、产业发展、资源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等活动立好规矩、

划好红线底线，并在包括生态环

境规划在内的各类专项规划中突

出美丽中国建设相关内容，将美

丽中国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深化落

实、一体推进，推动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现代化，为中长期绿色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史骥伟，清华大学法学院；瞿

琳，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包存宽，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系，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

模拟与评估重点实验室）


